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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买辆面包车，为啥要他和妻子拍张照？
时间：2月14日 地点：舟山定海法院

50 多岁的苗师傅是外省人，拖家带口在舟山打工。
2014年8月中旬，苗师傅到临城一家4S店买车。他看中了
一款面包车，裸车价格为6.5万元。

苗师傅觉得车子价格挺实惠，但他并没这么多钱，得
分期付款。店里女销售员马某介绍，办理车贷需要提供身
份证、暂住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

这下，苗师傅犯愁了，“我跟老婆结婚30多年了，那时
候没办正式的结婚证，只是在民政局签了个字就算办过手
续了。”

苗师傅也想过回老家补办结婚证，但一算来回路费可
不少，就放弃了这一念头。“着急买车，能不能想想别的办
法？一定要结婚证的话，我不买了。”苗师傅对马某说。

当晚，马某给苗师傅打去电话，说不需要结婚证了。
第二天，苗师傅到店签了购车协议，并付了1万元定

金。车子首付2.1万元，贷款4.4万元，一年利息5%，分3年还
清。马某让苗师傅留下身份证等证件，还让他回去拍一张与
妻子的合影，说是办理车贷手续要用。“买车还要拍夫妻合
照？”苗师傅虽很纳闷，但还是回家拍了合照，交给马某。

一个星期后，一名叶姓男子上门找到苗师傅，他是一
家担保公司的业务员，自称来给苗师傅办理车贷手续。苗
师傅在合同上签了字，然后到4S店顺利提了车。

几天后，马某向苗师傅交还身份证等证件，还给了他
一本结婚证，证上写着苗师傅夫妻俩的姓名，照片就是苗

师傅自己拍的那张合照。“我也有结婚证了！”苗师傅当时
挺开心。不过，马某要求苗师傅付200元的办证费，苗师
傅一开始不乐意，但最后还是付了钱。

其中的蹊跷后来终于被暴露。2015年4月，苗师傅打
算将车子卖了，到银行提前还清贷款。查账时，他发现贷款
金额竟是4.67万元，比原先谈好的4.4万元多出了2700元。

苗师傅觉得自己被骗了，便去法律援助中心咨询。律
师告诉他，办结婚证一定要夫妻双方本人到场，所以那本
结婚证也是假的。苗师傅立即报警，经公安机关鉴定，结
婚证上盖的并非是户籍地民政局的婚姻登记证专用章。

原来，马某和叶某一直都有业务往来。马某有客户需
要办理车贷时，便会联系叶某。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客户，
叶某负责收集所需资料，交给担保公司审核，再向银行申
请贷款。银行贷款下来后，担保公司会赚取一定的利息
差，也就是那“2700元”。这笔钱算进了苗师傅的利息里，
加进了放贷总额内，但担保公司并未明确告知苗师傅，账
面上依然显示的是4.4万元贷款及产生的相应利息。

“这是车贷行业的‘潜规则’。”叶某说，自己作为业务
员，会拿到其中的1200元业务费，马某则可以拿到300元
提成。为了赚取这笔钱，两人明知苗师傅不符合贷款条
件，仍然找人办了假证。

马某和叶某因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双双被定海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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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对你的儿子像亲生一样”，单亲妈妈真信了
时间：2月15日 地点：慈溪法院

单亲妈妈肖女士一个人带着11岁儿子生活，因
为很想开始一段新恋情，她便在一网络平台发了征
婚帖，没想到最后相的却是假亲。

肖女士今年37岁，家在江苏。2016年4月初，有
位浙江慈溪的男子看到征婚帖后主动联系她，两人
互加微信后便开始了热聊。

男子说，他姓杨，35岁，诚心找结婚对象。
网上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杨某提出让肖女士到

慈溪来看看他家的情况。于是，2016年4月25日，肖
女士来到慈溪，杨某把她带回家住了两天，两人就此
正式确立男女朋友关系。

杨某说，他是奔着结婚的目的交往的，但父亲对
他带陌生女人回家很不满，他跟肖女士商量到外面
租房住，“把你儿子也接到慈溪来好了，我会对他像

自己儿子一样的，学校我也会去找好的”。回江苏
前，肖女士听到杨某这番暖心的承诺，心动不已，认
定了杨某就是后半生的归属。

过了一个月，肖女士又到慈溪来见杨某。杨某
说，这一季度房租加押金需要5000 多元，他身上只
有2000多，让肖女士出3000元。肖女士同意了，当
即去银行取出现金交给他。两人随后一起去看房，
但肖女士觉得房子的租金比较贵，想再看看。

之后，肖女士回江苏，找房一事就全权交给了杨
某处理。几天后，杨某说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肖女士放下心来。

再后来，孩子转学需要办理慈溪当地社保、办厂
购置机器、支付员工工资……杨某一次次开口要钱，
肖女士虽然不太情愿，但为了今后考虑，她都尽量满

足了。
2016年7月，肖女士带着儿子到慈溪过暑假，但

杨某和孩子相处不融洽。在一次大吵中，杨某说漏
了嘴，肖女士才发现男友在金钱问题上对自己说了
谎。那次分开后，肖女士就再也找不到杨某了，后来
她只好报警求助。

经查，杨某从没租过房子，也没给肖女士的儿子
准备转学手续，更未开办任何工厂，他先后向肖女士
要的2万余元大部分都还债和自己花销了。杨某表
示，自己最初确实是想找对象的，但那时正好缺钱，
就从肖女士处骗了钱花。

案发后，杨某的家属已赔偿肖女士经济损失 2
万余元，并取得了谅解。而杨某因诈骗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

车子溜了坡，大师的珍贵作品被撞碎
时间：2月15日 地点：龙泉法院

龙泉是著名的青瓷之乡，青瓷烧制技术源远流
长。在这里，也出了不少青瓷大师，作品价格不菲。
湖北人罗某因为一次不慎停车导致车子溜坡，撞进
了一家青瓷门店，毁坏了11件青瓷作品和1件大师
作品，如今面临高额赔偿。

事情发生在2015年4月28日，罗某驾驶公司的
车辆，经过龙泉上垟青瓷小镇附近路段时，未按规定
临时停车，而且未将车辆方向回正、手刹拉紧，导致
车辆向后滑行，车尾撞进了刘某经营的青瓷店，玻璃
大门和外墙被撞碎，店内12件青瓷作品被毁坏，其
中有1件“团龙盘”青瓷是大师作品，店内售价为13
万元。

经龙泉市交警大队认定，罗某承担事故全部责
任。

为索赔，刘某将罗某及保险公司等一并告上了

法庭。据刘某说，这“团龙盘”青瓷作品系国家工艺
美术大师夏侯文早期作品，曾于2000年在杭州举办
的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
获得金奖，2005年在人民大会堂展览时曾被一位收
藏家以10万元购买，具有较高收藏价值。

庭审中，如何鉴定被毁青瓷“团龙盘”的实际价
值，是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最大焦点。

法院认为，原告刘某作为青瓷店的经营者，该作
品在店内展示系用于出售而非私人藏品，不存在为
了体现藏品价值任意标价的情况，标价综合考虑了
商品价值、利润空间、市场行情、消费者购买力等因
素，同时间展示在店内的其他国家工艺美术师作品
标价也均在10万至15万元之间，定价较为均衡，因
此，13万元的标价可以较为合理地体现“团龙盘”的
价值，法院予以确认。同时，判定其他11件被损坏

青瓷价值为5万元，损坏的桌椅、摆件及门面修理费
总计1.8万元。此外，事故发生时，车辆在6年免检
期内，且事故发生与车辆未年检无因果关系，保险公
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限额内赔付刘某19.86万元。

交通事故告一段落，司机和乘客却进了派出所
时间：2月13日 地点：宁波鄞州法院

被吊销驾照，却在无证情况下又开车出车祸，
“脑洞大开”的驾驶员为骗保险，找人来替他“顶包”，
结果不仅害了自己，也坑了朋友。

2015年11月的一个深夜，宁波市慈溪某路段发
生了一起单方事故。

处理现场，小佳一边向交警出示驾驶证，一边告
诉交警，事故发生时，他正开着朋友小陈的车准备送
他回家，因当晚下雨视线不好，自己又是第一次开这
段路，一时没注意不小心撞上了路边大石，这才酿成
了事故。一旁的小陈也附和道，“是啊，当时是小佳

在开车，我在旁边副驾驶座坐着，两人聊着天都没注
意到路况，这才撞上了。”

根据两人的说辞，交警勘验现场后，认定由小佳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两人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从车
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处获赔了1万余元的保险理赔。

这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原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了。谁知，几个月后，经人举报，小陈、小佳却被抓到
了派出所。

原来，小陈曾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刑，并被吊销
了驾照。事故发生当晚，其实是小陈一个人开着自

己的车出了事。因无证驾驶不能获得保险理赔，小
陈就想了个“损招”，打电话叫来朋友小佳，谎称是小
佳开的车，并顺利获得了保险金。

案发后，两人向保险公司退赔了骗取的1 万余
元保险金。

法院认为两人合伙编造了虚假的保险事故原
因，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数额较大，构成保险诈骗
罪，判处小陈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
万元；判处小佳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1
万元。 （文中均为化名）


